


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2023 年 7 月 6 日。

在公示期内，全院教职工对公示对象如有意见，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

访等形式，向学院反映。反映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以个人名义对公

示对象存在问题进行反映的应署真实姓名、单位和联系方式；对无实质内容

的匿名信和来电、来访一般不作调查；以单位或部门名义对公示对象存在问

题进行反映的要加盖单位或部门公章。

邮箱：jianzhuxueyuan@bucea.edu.cn

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

2023 年 7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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